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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設立智美紅土基金的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智美控股集团（「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
條文而作出。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4年6月11日，本公司與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訂立一份戰略合作協議，內容有關合作設立智美紅土體育文化產業基金（「智
美紅土基金」），共同投資於體育文化產業的合作意向。智美紅土基金將設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北京市，基金首期總體規模約人民幣1.55億元，經營期限為7年。

智美紅土基金為體育文化產業基金，主要投資於體育文化產業各類型項目、體育健康相
關企業整合併購、體育文化行業內優質及擬進行公開發行上市的企業。項目篩選原則上
按照投資策略與資金比例的劃分進行篩選。

設立智美紅土基金的具體合作條款將於隨後簽署的合夥協議等合同中訂明。智美紅土
基金的成立將可能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司將適時根據
上市規則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作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智美控股集团

任文
主席及執行董事

香港，2014年6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盛杰先生、張晗先生及沈偉博士；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
靳海濤先生及徐炯煒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蔚成先生、葉國安先生及金國強先生。


